
 

东 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：工交邮电 

东交函〔2022〕380 号 

          

 

对东莞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
第 20220198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尊敬的袁邦湖委员： 

您在东莞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停车位优化

管理的建议》提案收悉。经综合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市轨道

交通局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、市交投集团等职能部门意见，现答复

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完善公共交通网络建议 

（一）关于“绿色出行”引导措施。为有效提升公交出行吸引

力，积极践行以“绿色出行，你我同行”的主题，东莞巴士公司开

展了多种形式的城市公共交通体验活动。一是开通了东莞城市学院

迎新专线、东泰花园小区至东城（实验）中学、富怡花园至湖景中

学等 5 条学生公交专线，为学生提供通学接送服务。二是打造厚街

镇“政务服务号”288 路，方便市民出行办事。三是联合市民政局、

婚姻登记处打造爱情主题巴士，为新人及其亲友提供新颖而浪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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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行体验。四是结合旅游景点、大型商超推出 9 条假日专线，方便

市民假日出行，切实缓解交通拥堵。 

（二）关于地铁+公交无缝对接情况。根据《东莞市综合交通运

输体系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市将加速推动

轨道网络建设，完善道路网络结构，形成近期以路网为主体，远期

以轨网为主体，其他交通运输方式为支撑的立体化交通运输网络体

系。将更加注重公共交通优先发展，扩大高品质公共交通服务供给，

实现轨道、常规公交、慢行系统、出租车、网约车等公共交通体系

的有机融合、无缝衔接。 

二、关于加强秩序管理，盘活现有停车位建议 

（一）明确职责分工。今年 2 月，我市出台了《东莞市机动车

停车设施管理办法》，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做好我市道路停车泊位

设置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市公安机关负责我市道路停车秩序，市城市

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各类停车设施涉及违法建设行为的监督管理

工作，对违法占用道路以外区域影响市容环境的停车行动进行监督

管理。对于设置障碍物私占道路停车位且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，由

公安交警部门执法处理，对于道路之外设置障碍物私占公共停车位

的，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执法处理。 

（二）加强秩序管理。今年 7 月，我局会同市公安局出台了《东

莞市道路停车泊位设置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规范了我市道

路停车泊位的设置工作，有效推进道路停车泊位建设，确保道路停

车泊位设置依法合规、科学合理。2020 年至今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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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局共组织清退建筑退让红线区停车位累计 10889 个，提前完成市

政府下达的清理停车位不少于 1 万个的目标。其中，今年 1-6 月，

全市共清退停车位 2358 个，拆除违法搭建面积 7023 平方米，清理

占道经营 7197 宗，开展联合执法 526 次。今年 1-5 月，市公安局交

警支队累计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20.5 万宗，全市道路交通

秩序有了明显好转。 

（三）共享停车场建设情况。我市鼓励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、

国有企业等在保障内部安全和秩序前提下，将内部停车设施错时对

外开放，率先车共享责任，鼓励商居停车资源错峰共享。2021 年至

今，我市 29 个镇已完成了 31 个政府机关（企、事业单位）专用停

车场升级改造，闲时共享。 

接下来，我局将制定停车资源共享指导意见，推进政府机关、

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商居停车资源错峰共享，形成“内外联动、

错时共享”的停车资源共享利用格局。 

三、关于采用“互联网+停车”手段实现停车信息化管理建议 

（一）市智慧停车云平台建设情况。一是根据《东莞市人民政

府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停车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

（东府〔2019〕81 号）有关要求，市交投集团牵头建设市智慧停车

云平台系统，提供区域分析、各时段车辆分布、停车导流预测、潮

汐规律分析等停车大数据统计分析功能，实现全市停车信息全面联

网、停车场地统一监管。截至 2022 年 9 月，市智慧停车云平台已接

入全市570条道路、2857个停车场合计约75.95万个停车泊位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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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依托市智慧停车云平台数据分析功能，我局落实静态交通公司

进一步开发“莞停车”微信公众号，目前“莞停车”微信公众号已

开发了车场预约、搜索泊位、停车即时信息推送、停车场无感支付、

月卡续费、电子发票等功能，进一步提高市民群众停车体验。三是

市交投集团投资建设了莞城、万江、桥头等镇街项目配套诱导系统，

截至 2022 年 9 月，市交投集团已投资建设了二级诱导屏 7 个、三级

诱导屏 62 个，通过云平台与诱导屏数据对接，实现停车数据实时发

布，引导车辆合理停放。 

（二）实行差别化收费，引导车辆合理停放。根据《东莞市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<东莞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

知》《关于调整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有关精

神，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按“路内高于路外、重点区域高于非重

点区域、繁忙时段高于非繁忙时段、非服务对象高于服务对象”的

原则，实施机动车停放服务差别化政策，利用价格杠杆引导机动车

合理停放及使用，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、扩大市场供给，缓解我

市交通拥堵和“停车难”问题。 

下来，我局将会同市相关职能部门，进一步加强收费引导，强

化“停车收费、用者自付”共识。一是我局将开展东莞市停车云平

台数据接入及停车收费调价机制研究项目，通过对全市范围内停车

收费实际情况的摸排研究，引导停车设施产权人利用价格杠杆引导

车辆合理停放和使用。二是市发展改革局进一步明确村（社区）停

车收费政策。如省明确村（社区）道路不属于政府定价管理范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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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时对我市相关停车收费管理政策进行修订，放开村（社区）道路

设施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。 

谢谢您的建议，希望您继续关心和支持我市交通事业的发展，

提出更多宝贵的建议。 

 

 

 

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黄庆潮；联系电话：0769-2200213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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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交通运输局章


